
本电子版为发布稿。请以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正式标准文本为准。 

HJ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HJ/T338-2007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Technical Guideline for Delineating Source 
Water Protection Areas 

 

（发布稿） 

 
 

 

 

 

 

 

 

 

2007-01-09 发布                        2007-02-01 实施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发布 



HJ/T338—2007 

~ i ~

目  次 
前 言..............................................................................................................................................................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总则........................................................................................................................................................... 2 

5  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3 

6  湖泊、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5 

7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7 

8  其他......................................................................................................................................................... 11 

9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最终定界............................................................................................................. 12 

10  监督实施............................................................................................................................................... 12 

附录Ａ（规范性附录）编写技术文件的基本要求 ................................................................................... 13 

附录Ｂ（资料性附录）二维水质模型基本方程及解析解 ....................................................................... 14 

附录Ｃ（资料性附录）地下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概念模型 ....................................................................... 17 

  



HJ/T338—2007 

~ ii ~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防治

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保证饮用水安全，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基本方法和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文件的编制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1 月 9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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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集中式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备用和规划水源地）的划分。农

村及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指国家为防治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保证水源地环境质量而划定，并要求加以特殊保护的一定面

积的水域和陆域。 

3.2 潮汐河段 

指河流中受潮汐影响明显的河段。 

3.3 潜水 

指地表以下第一个稳定隔水层以上，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下水。 

3.4 承压水 

指充满两个隔水层之间的含水层中的地下水。 

3.5 孔隙水 

指赋存并运移于松散沉积物颗粒间孔隙中的地下水。 

3.6 裂隙水 

指赋存并运移于岩石裂隙中的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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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岩溶水 

指赋存并运移于岩溶化岩层中的地下水。 

4  总则 

4.1 水源保护区的设置与划分 

4.1.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地表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地表水饮用水源保护

区包括一定面积的水域和陆域。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指地下水饮用水源地的地表区域。 

4.1.2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包括备用的和规划的）都应设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般划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增设准保护区。 

4.1.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设置应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水污染防治规划；跨地区的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的设置应纳入有关流域、区域、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水污染防治规划。 

4.1.4 在水环境功能区和水功能区划分中，应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设置和划分放在最优先位置；跨

地区的河流、湖泊、水库、输水渠道，其上游地区不得影响下游（或相邻）地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对水质的要求，并应保证下游有合理水量。 

4.1.5 应对现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进行评价和筛选；对于因污染已达不到饮用水水源水质要求，经

技术、经济论证证明饮用水功能难以恢复的水源地，应采取措施，有计划地转变其功能。 

4.1.6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水环境监测与污染源监督应作为重点纳入地方环境管理体系中，若无法满

足保护区规定水质的要求，应及时调整保护区范围。 

4.2  划分的一般技术原则 

4.2.1 确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技术指标，应考虑以下因素：当地的地理位置、水文、气象、地

质特征、水动力特性、水域污染类型、污染特征、污染源分布、排水区分布、水源地规模、水量需

求。其中： 

地表水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应按照不同水域特点进行水质定量预测并考虑当地具体条件加以

确定，保证在规划设计的水文条件和污染负荷下，供应规划水量时，保护区的水质能满足相应的标

准。 

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应根据饮用水水源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水文地质条件、供水的数量、开

采方式和污染源的分布划定。各级地下水源保护区的范围应根据当地的水文地质条件确定，并保证

开采规划水量时能达到所要求的水质标准。 

4.2.2 划定的水源保护区范围，应防止水源地附近人类活动对水源的直接污染；应足以使所选定的主

要污染物在向取水点（或开采井、井群）输移（或运移）过程中，衰减到所期望的浓度水平；在正

常情况下保证取水水质达到规定要求；一旦出现污染水源的突发情况，有采取紧急补救措施的时间

和缓冲地带。 

4.2.3 在确保饮用水水源水质不受污染的前提下，划定的水源保护区范围应尽可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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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水质要求 

4.3.1 地表水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要求 

4.3.1.1 地表水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水质基本项目限值不得低于 GB 3838-2002 中的Ⅱ类标准，且

补充项目和特定项目应满足该标准规定的限值要求。 

4.3.1.2 地表水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的水质基本项目限值不得低于 GB 3838-2002 中的Ⅲ类标准，并

保证流入一级保护区的水质满足一级保护区水质标准的要求。 

4.3.1.3 地表水饮用水源准保护区的水质标准应保证流入二级保护区的水质满足二级保护区水质标

准的要求。 

4.3.2 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要求 

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包括一级、二级和准保护区）水质各项指标不得低于 GB/T14848 中的

Ⅲ类标准。 

5  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5.1 一级保护区 

5.1.1 水域范围 

5.1.1.1 通过分析计算方法，确定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 

5.1.1.1.1 一般河流型水源地，应用二维水质模型计算得到一级保护区范围，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范

围内应满足 GB 3838-2002Ⅱ类水质标准的要求。二维水质模型及其解析解参见附录Ｂ，大型、边界

条件复杂的水域采用数值解方法，对小型、边界条件简单的水域可采用解析解方法进行模拟计算。 

5.1.1.1.2 潮汐河段水源地，运用非稳态水动力-水质模型模拟，计算可能影响水源地水质的最大范围，

作为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 

5.1.1.1.3 一级保护区上、下游范围不得小于卫生部门规定的饮用水源卫生防护带1) 范围。 

5.1.1.2 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可采用类比经验方法确定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同时开展跟踪监

测。若发现划分结果不合理，应及时予以调整。 

5.1.1.2.1 一般河流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为取水口上游不小于 1000 米，下游不小于 100 米范

围内的河道水域。 

5.1.1.2.2 潮汐河段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上、下游两侧范围相当，范围可适当扩大。 

5.1.1.3 一级保护区水域宽度 

为 5 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区域。通航河道：以河道中泓线为界，保留一定宽度的航道外，规

定的航道边界线到取水口范围即为一级保护区范围；非通航河道：整个河道范围。 

5.1.2 陆域范围 

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的确定，以确保一级保护区水域水质为目标，采用以下分析比较确定陆域

范围。 

                                                        
1)卫监发[2001]161 号文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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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陆域沿岸长度不小于相应的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 

5.1.2.2 陆域沿岸纵深与河岸的水平距离不小于 50 米；同时，一级保护区陆域沿岸纵深不得小于饮

用水水源卫生防护2)  规定的范围。 

5.2  二级保护区 

5.2.1 水域范围 

5.2.1.1 通过分析计算方法，确定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 

5.2.1.1.1 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应用二维水质模型计算得到。二级保护区上游侧边界到一级保护区上

游边界的距离应大于污染物从 GB 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浓度水平衰减到 GB3838-2002Ⅱ类水质标

准浓度所需的距离。二维水质模型及其解析解参见附录Ｂ，大型、边界条件复杂的水域采用数值解

方法，对小型、边界条件简单的水域可采用解析解方法进行模拟计算。 

5.2.1.1.2 潮汐河段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采用模型计算方法；按照下游的污水团对取水口影响的频率

设计要求，计算确定二级保护区下游侧外边界位置。 

5.2.1.2 在技术条件有限情况下，可采用类比经验方法确定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但是应同时开展跟

踪验证监测。若发现划分结果不合理，应及时予以调整。 

5.2.1.2.1 一般河流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长度从一级保护区的上游边界向上游（包括汇入的上游支流）

延伸不得小于 2000 米，下游侧外边界距一级保护区边界不得小于 200 米。 

5.2.1.2.2 潮汐河段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不宜采用类比经验方法确定。 

5.2.1.3 二级保护区水域宽度：一级保护区水域向外 10 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区域，有防洪堤的河

段二级保护区的水域宽度为防洪堤内的水域。 

5.2.2 陆域范围 

二级保护区陆域范围的确定，以确保水源保护区水域水质为目标，采用以下分析比较确定。 

5.2.2.1 二级保护区陆域沿岸长度不小于二级保护区水域河长。 

5.2.2.2 二级保护区沿岸纵深范围不小于 1000 米，具体可依据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和环境管理需要

确定。对于流域面积小于 100 平方公里的小型流域，二级保护区可以是整个集水范围。 

5.2.2.3 当面污染源为主要水质影响因素时，二级保护区沿岸纵深范围，主要依据自然地理、环境特

征和环境管理的需要，通过分析地形、植被、土地利用、地面径流的集水汇流特性、集水域范围等

确定。 

5.2.2.4 当水源地水质受保护区附近点污染源影响严重时，应将污染源集中分布的区域划入二级保护

区管理范围，以利于对这些污染源的有效控制。 

 

5.3  准保护区 

根据流域范围、污染源分布及对饮用水水源水质影响程度，需要设置准保护区时，可参照二级

保护区的划分方法确定准保护区的范围。 
                                                        
2）卫监发[2001]161 号文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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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湖泊、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6.1 水源地分类 

依据湖泊、水库型饮用水水源地所在湖泊、水库规模的大小，将湖泊、水库型饮用水水源地进

行分类，分类结果见表 1。 

表 1     湖库型饮用水水源地分类表 

水源地类型 水源地类型 
小型，V＜0.1 亿 m3 小型，S＜100km2 
中型，0.1 亿 m3≤V＜1 亿 m3 水库 
大型，V≥1 亿 m3 

湖泊
大中型，S≥100km2 

注：V 为水库总库容；S 为湖泊水面面积。 

6.2  一级保护区 

6.2.1 水域范围 

6.2.1.1 小型水库和单一供水功能的湖泊、水库应将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水域面积划为一级保护区。 

6.2.1.2 大中型湖泊、水库采用模型分析计算方法确定一级保护区范围。 

6.2.1.2.1 当大、中型水库和湖泊的部分水域面积划定为一级保护区时，应对水域进行水动力（流动、

扩散）特性和水质状况的分析、二维水质模型模拟计算，确定水源保护区水域面积，即一级保护区

范围内主要污染物浓度满足 GB 3838-2002Ⅱ类水质标准的要求。具体方法参见附录Ｂ，宜采用数值

计算方法。 

6.2.1.2.2 一级保护区范围不得小于卫生部门规定的饮用水源卫生防护3) 范围。 

6.2.1.3 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采用类比经验方法确定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同时开展跟踪验证

监测。若发现划分结果不合理，应及时予以调整。 

6.2.1.3.1 小型湖泊、中型水库水域范围为取水口半径 3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6.2.1.3.2 大型水库为取水口半径 5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6.2.1.3.3 大中型湖泊为取水口半径 5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6.2.2  陆域范围 

湖泊、水库沿岸陆域一级保护区范围，以确保水源保护区水域水质为目标，采用以下分析比较

确定。 

6.2.2.1 小型湖泊、中小型水库为取水口侧正常水位线以上 200 米范围内的陆域，或一定高程线以下

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6.2.2.2 大型水库为取水口侧正常水位线以上 200 米范围内的陆域。 

6.2.2.3 大中型湖泊为取水口侧正常水位线以上 200 米范围内的陆域。 

 

                                                        

3)卫监发[2001]161 号文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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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4 一级保护区陆域沿岸纵深范围不得小于饮用水水源卫生防护范围。 

6.3  二级保护区 

6.3.1 水域范围 

6.3.1.1 通过模型分析计算方法，确定二级保护区范围。二级保护区边界至一级保护区的径向距离大

于所选定的主要污染物或水质指标从 GB 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浓度水平衰减到 GB 3838-2002Ⅱ

类水质标准浓度所需的距离，具体方法参见附录Ｂ，宜采用数值计算方法。 

6.3.1.2 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采用类比经验方法确定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同时开展跟踪验证

监测。若发现划分结果不合理，应及时予以调整。 

6.3.1.2.1 小型湖泊、中小型水库一级保护区边界外的水域面积设定为二级保护区。 

6.3.1.2.2 大型水库以一级保护区外径向距离不小于 2000 米区域为二级保护区水域面积，但不超过水

面范围。 

6.3.1.2.3 大中型湖泊一级保护区外径向距离不小于 2000 米区域为二级保护区水域面积，但不超过水

面范围。 

6.3.2  陆域范围 

二级保护区陆域范围确定，应依据流域内主要环境问题，结合地形条件分析确定。 

6.3.2.1 依据环境问题分析法 

6.3.2.1.1 当面污染源为主要污染源时，二级保护区陆域沿岸纵深范围，主要依据自然地理、环境特

征和环境管理的需要，通过分析地形、植被、土地利用、森林开发、地面径流的集水汇流特性、集

水域范围等确定。二级保护区陆域边界不超过相应的流域分水岭范围。 

6.3.2.1.2 当水源地水质受保护区附近点污染源影响严重时，应将污染源集中分布的区域划入二级保

护区管理范围，以利于对这些污染源的有效控制。 

6.3.2.2 依据地形条件分析法 

6.3.2.2.1 小型水库可将上游整个流域（一级保护区陆域外区域）设定为二级保护区。 

6.3.2.2.2 小型湖泊和平原型中型水库的二级保护区范围是正常水位线以上（一级保护区以外），水

平距离 2000 米区域，山区型中型水库二级保护区的范围为水库周边山脊线以内（一级保护区以外）

及入库河流上溯 3000 米的汇水区域。 

6.3.2.2.3 大型水库可以划定一级保护区外不小于 3000 米的区域为二级保护区范围。 

6.3.2.2.4 大中型湖泊可以划定一级保护区外不小于 3000 米的区域为二级保护区范围。 

 

6.4 准保护区 

按照湖库流域范围、污染源分布及对饮用水水源水质的影响程度，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汇水区域

可以设定为准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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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划分，应在收集相关的水文地质勘查、长期动态观测、水源地开采现

状、规划及周边污染源等资料的基础上，用综合方法来确定。 

7.1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分类 

地下水按含水层介质类型的不同分为孔隙水、基岩裂隙水和岩溶水三类；按地下水埋藏条件分

为潜水和承压水两类。地下水饮用水源地按开采规模分为中小型水源地（日开采量小于 5 万立方米）

和大型水源地（日开采量大于等于 5 万立方米）。 

7.2 孔隙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 

孔隙水的保护区是以地下水取水井为中心，溶质质点迁移 100 天的距离为半径所圈定的范围为

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以外，溶质质点迁移 1000 天的距离为半径所圈定的范围为二级保护区，补

给区和径流区为准保护区。 

7.2.1 孔隙水潜水型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7.2.1.1 中小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 

7.2.1.1.1 保护区半径计算经验公式： 

nTIKR /×××= α                 …………………………（1） 

式中，R—保护区半径，米； 
α —安全系数，一般取 150%，（为了安全起见，在理论计算的基础上加上一定量，以防未来

用水量的增加以及干旱期影响造成半径的扩大）； 

K—含水层渗透系数，米/天； 

I—水力坡度（为漏斗范围内的水力平均坡度）； 

T—污染物水平迁移时间，天； 

n—有效孔隙度。 

一、二级保护区半径可以按公式（1）计算，但实际应用值不得小于表 2 中对应范围的上限值。 

表 2       孔隙水潜水型水源地保护区范围经验值 

介质类型 一级保护区半径 R（米） 二级保护区半径 R（米） 
细砂 30～50 300～500 
中砂 50～100 500～1000 
粗砂 100～200 1000～2000 
砾石 200～500 2000～5000 
卵石 500～1000 5000～10000 

7.2.1.1.2 一级保护区 

方法一：以开采井为中心，表 2 所列经验值是指 R 为半径的圆形区域。 

方法二：以开采井为中心，按公式(1)计算的结果为半径的圆形区域。公式中，一级保护区 T 取

10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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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集中式供水水源地，井群内井间距大于一级保护区半径的 2 倍时，可以分别对每口井进行

一级保护区划分；井群内井间距小于等于一级保护区半径的 2 倍时，则以外围井的外接多边形为边

界，向外径向距离为一级保护区半径的多边形区域（示意图参见附录 C）。 

7.2.1.1.3  二级保护区 

方法一：以开采井为中心，表 2 所列经验值为半径的圆形区域。 

方法二：以开采井为中心，按公式（1）计算的结果为半径的圆形区域。公式中，二级保护区 T

取 1000 天。 

对于集中式供水水源地，井群内井间距大于二级保护区半径的 2 倍时，可以分别对每口井进行

二级保护区划分；井群内井间距小于等于保护区半径的 2 倍时，则以外围井的外接多边形为边界，

向外径向距离为二级保护区半径的多边形区域（示意图参见附录 C）。 

7.2.1.1.4  准保护区 

孔隙水潜水型水源准保护区为补给区和径流区。 

7.2.1.2  大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 

建议采用数值模型（参见附录 D），模拟计算污染物的捕获区范围为保护区范围。 

7.2.1.2.1 一级保护区 

以地下水取水井为中心，溶质质点迁移 100 天的距离为半径所圈定的范围作为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范围。 

7.2.1.2.2  二级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以外，溶质质点迁移 1000 天的距离为半径所圈定的范围为二级保护区。 

7.2.1.2.3  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地补给区划为准保护区。 

7.2.2 孔隙水承压水型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7.2.2.1 中小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 

7.2.2.1.1 一级保护区 

划定上部潜水的一级保护区作为承压水型水源地的一级保护区，划定方法同孔隙水潜水中小型

水源地。 

7.2.2.1.2 二级保护区 

不设二级保护区。 

7.2.2.1.3 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补给区划为准保护区。 

7.2.2.2 大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 

7.2.2.2.1 一级保护区 

划定上部潜水的一级保护区作为承压水的一级保护区，划定方法同孔隙水潜水大型水源地。 

7.2.2.2.2 二级保护区 

不设二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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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3 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补给区划为准保护区。 

7.3  裂隙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 

按成因类型不同分为风化裂隙水、成岩裂隙水和构造裂隙水，裂隙水需要考虑裂隙介质的各向

异性。 

7.3.1  风化裂隙潜水型水源保护区划分 

7.3.1.1 中小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 

7.3.1.1.1 一级保护区 

以开采井为中心，按公式（1）计算的距离为半径的圆形区域。一级保护区 T 取 100 天。 

7.3.1.1.2 二级保护区 

以开采井为中心，按公式（1）计算的距离为半径的圆形区域。二级保护区 T 取 1000 天。 

7.3.1.1.3 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补给区和径流区划为准保护区。 

7.3.1.2 大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 

需要利用数值模型（参见附录 D），确定污染物相应时间的捕获区范围作为保护区。 

7.3.1.2.1 一级保护区 

以地下水开采井为中心，溶质质点迁移 100 天的距离为半径所圈定的范围作为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范围。 

7.3.1.2.2 二级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以外，溶质质点迁移 1000 天的距离为半径所圈定的范围为二级保护区。 

7.3.1.2.3 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补给区和径流区划为准保护区。 

7.3.2  风化裂隙承压水型水源保护区划分 

7.3.2.1 一级保护区 

划定上部潜水的一级保护区作为风化裂隙承压型水源地的一级保护区，划定方法需要根据上部

潜水的含水介质类型并参考对应介质类型的中小型水源地的划分方法。 

7.3.2.2 二级保护区 

不设二级保护区。 

7.3.2.3 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补给区划为准保护区。 

7.3.3  成岩裂隙潜水型水源保护区划分 

7.3.3.1 一级保护区 

同风化裂隙潜水型。 

7.3.3.2 二级保护区 

同风化裂隙潜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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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3 准保护区 

同风化裂隙潜水型。 

7.3.4  成岩裂隙承压水型水源保护区划分 

7.3.4.1 一级保护区 

同风化裂隙承压水型。 

7.3.4.2 二级保护区 

不设二级保护区。 

7.3.4.3 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的补给区划为准保护区。 

7.3.5  构造裂隙潜水型水源保护区划分 

7.3.5.1 中小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 

7.3.5.1.1 一级保护区 

应充分考虑裂隙介质的各向异性。以水源地为中心，利用公式（1），n 分别取主径流方向和垂

直于主径流方向上的有效裂隙率，计算保护区的长度和宽度。T 取 100 天 

7.3.5.1.2 二级保护区 

计算方法同一级保护区，T 取 1000 天。 

7.3.5.1.3 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补给区和径流区划为准保护区 

7.3.5.2 大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 

利用数值模型（参见附录 D），确定污染物相应时间的捕获区作为保护区。 

7.3.5.2.1 一级保护区 

以地下水取水井为中心，溶质质点迁移 100 天的距离为半径所圈定的范围作为一级保护区范围。 

7.3.5.2.2 二级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以外，溶质质点迁移 1000 天的距离为半径所圈定的范围为二级保护区。 

7.3.5.2.3 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补给区和径流区划为准保护区。 

7.3.6  构造裂隙承压水型水源保护区划分 

7.3.6.1 一级保护区 

同风化裂隙承压水型。 

7.3.6.2 二级保护区 

不设二级保护区。 

7.3.6.3 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补给区划为准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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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岩溶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 

根据岩溶水的成因特点，岩溶水分为岩溶裂隙网络型、峰林平原强径流带型、溶丘山地网络型、

峰丛洼地管道型和断陷盆地构造型五种类型。岩溶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须考虑溶蚀裂隙中的管道

流与落水洞的集水作用。 

7.4.1 岩溶裂隙网络型水源保护区划分 

7.4.1.1 一级保护区 

同风化裂隙水。 

7.4.1.2 二级保护区 

同风化裂隙水。 

7.4.1.3 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补给区和径流区划为准保护区。 

7.4.2  峰林平原强径流带型水源保护区划分 

7.4.2.1 一级保护区 

同构造裂隙水。 

7.4.2.2 二级保护区 

同构造裂隙水 

7.4.2.3 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补给区和径流区划为准保护区。 

7.4.3  溶丘山地网络型、峰丛洼地管道型、断陷盆地构造型水源保护区划分 

7.4.3.1 一级保护区 

参照地表河流型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的划分方法，即以岩溶管道为轴线，水源地上游不小于 1000

米，下游不小于 100 米，两侧宽度按公式（1）计算（若有支流，则支流也要参加计算）。同时，在

此类型岩溶水的一级保护区范围内的落水洞处也宜划分为一级保护区，划分方法是以落水洞为圆心，

按公式（1）计算的距离为半径（T 值为 100 天）的圆形区域，通过落水洞的地表河流按河流型水源

地一级保护区划分方法划定。 

7.4.3.2  二级保护区 

不设二级保护区。 

7.4.3.3  准保护区 

必要时将水源补给区划为准保护区。 

8  其他 

8.1  如果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或二级保护区内有支流汇入，应从支流汇入口向上游延伸一定距离，

作为相应的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划分方法可参照上述河流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法划定。根

据支流汇入口所在的保护区级别高低和距取水口距离的远近，其范围可适当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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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完全或非完全封闭式饮用水输水河（渠）道均应划为一级保护区，其宽度范围可参照河流型保

护区划分方法划定，在非完全封闭式输水河（渠）道、及其支流可设二级保护区，其范围参照河流

型二级保护区划分方法划定。 

8.3  湖泊、水库为水源的河流型饮用水水源地，其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应包括湖泊、水库一定范

围内的水域和陆域，保护级别按具体情况参照湖库型水源地的划分办法确定。 

8.4  入湖、库河流的保护区水域和陆域范围的确定，以确保湖泊、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为目

标，参照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确定一、二级保护区的范围。 

9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最终定界 

9.1  为便于开展日常环境管理工作，依据保护区划分的分析、计算结果，结合水源保护区的地形、

地标、地物特点，最终确定各级保护区的界线。 

9.2  充分利用具有永久性的明显标志如水分线、行政区界线、公路、铁路、桥梁、大型建筑物、水

库大坝、水工建筑物、河流汊口、输电线、通讯线等标示保护区界线。 

9.3  最终确定的各级保护区坐标红线图、表，作为政府部门审批的依据，也作为规划国土、环保部

门土地开发审批的依据。 

9.4  应按照国家规定设置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标志。 

10  监督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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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编写技术文件的基本要求 

 

划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编写正式的“XXXX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技术文件。

技术文件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A.1  划分依据 

A.1.1 相关法律法规； 

A.1.2 相关已经批准实施的规划。 

A.2  保护区背景分析 

A.2.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在区域或流域的自然状况； 

A.2.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在区域或流域的社会经济状况； 

A.2.3 饮用水水源地的资源、环境质量评价。评价的基本内容包括水量、水质状况及发展趋势，可

能对水源地产生污染影响的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及污染影响途径，作为饮用水源开采的前景；与相

邻水域的关系，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下游或相邻水域（或相邻区域）的功能、保护区的水量

和水质是否受本行政区外的影响；若受到其影响，列出影响途径、影响程度（水量、水质、生态、

经济、人体健康等）等实测数据、定量计算和定性分析结果。 

A.3  技术方法与计算结果 

A.3.1 根据各级保护区的划分方法，说明选用的技术指标、数值计算方法； 

A.3.2 计算结果及分析，各级保护区定界的技术说明； 

A.3.3 用图表示各级保护区的范围，并用表格确定红线坐标，保护区内污染源、集水区、排水区分

布特性等。 

A.4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监督与管理措施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水质监测网站的布置，水质项目的监测，陆源污染的监督等；若水质尚

未达标，应确定水质达标期限和相应的管理与控制措施。 

A.5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图件及有关说明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说明，表明保护区详细情况（包括监测点的位置等）的图集、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登记表、保护区详细情况的文字说明，准保护区划分的必要性及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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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资料性附录） 

二维水质模型基本方程及解析解 

 

二维水质模型的基本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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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2

2

2

2

      （B.1） 

在稳态条件下， 0=
∂
∂

t
C

，上式可变形为： 

02

2

2

2

=−
∂
∂

−
∂
∂

−
∂
∂

+
∂
∂ KC

y
Cu

x
Cu

y
CD

x
CD yxyx        （B.2） 

对于应用于水质模拟的二维模型，会涉及到有无边界影响两类情况。 

B.1  感潮河段非稳定保护区范围计算 

按照公式（B.1）和（B.2），通过数值计算方法求解，确定保护区范围。 

B.2  无边界水域边界点源的稳态排放 

在均匀流场中，当强度为 M 的点源排放到无限宽的水域中，见图 B.1： 

在边界条件为： 

0
0

=
∂
∂

=yy
C

时，式（B.2）的解析解为： 

 
图 B.1 宽度无限水域中的点源排放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y

xy

yxx u
xK

uxD
uxuy

DDuxh
MyxC exp

4
exp

4
, 2π

   （B.3） 

式中：uy——y 方向的流速分量； 

Dy——y 方向的扩散系数； 

H——平均水深； 

K——污染物的降解速率（m3/s）； 

O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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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顺直河道，在水 深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横向流速很小，近

似为零；纵向扩散项远小于 推流的影响，即可以忽略 uy和 Dx 项，

则式（B 2）可简化为： 

02

2

=−
∂
∂

−
∂
∂ KC

x
Cu

y
CD xy            （B.4） 

相应的解析解为： 

( ) ⎟⎟
⎠

⎞
⎜⎜
⎝

⎛
−⎟

⎟
⎠

⎞
⎜
⎜
⎝

⎛
−=

xy

x

xyx u
xK

xD
yu

uxDhu
MyxC exp

4
exp

/4
,

2

π
     （B.5） 

B.3  有边界水域连续点源的稳态排放 

在有边界的情况下，污染物的扩散会因受到边界的阻碍而产生反射，这种反射可以通过设立虚

源来模拟，即设想边界为一面镜子，镜子后面有一个与实际源强度相同，距离相同的虚拟反射源。

当有两个边界时，反射会成为连锁式的。 

当污染源在边界上，对于宽度无限大的环境，有： 

( ) ⎟⎟
⎠

⎞
⎜⎜
⎝

⎛
−⎟

⎟
⎠

⎞
⎜
⎜
⎝

⎛
−=

xy

x

xyx u
xK

xD
yu

uxDhu
MyxC exp

4
exp

/4
2,

2

π
     （B.6） 

 

可以看出，对于全反射的边界（不考虑扩散物质被边界吸附），污染物的浓度是没有反射时的两

倍。 

对于宽度为 B 的环境，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n y

x

xyx u
xK

xD
ynBu

uxDhu
MyxC exp

4
2

exp
/4

2,
π

  （B.7） 

当污染源在两个边界的中间时，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n y

x

xyx u
xK

xD
ynBu

uxDhu
MyxC exp

4
exp

/4
,

π
     （B.8） 

宽度无限 
宽度有限

图 B.2 污染物的边界排放 

O x 

源 

实源

B

B

O

虚源



HJ/T338—2007 

~ 16 ~

边界的反射的影响随着距离的增加(n 的增大)而衰减很

快，当 n>4 以后，计算结果基本趋于稳定，计算时取 n=4～5

就足够了。 

如果污染源的位置既不位于边界，也不位于河流正中央，

而是位于距岸 y0（ By ≤≤ 00 ）的位置，即可以表达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n y

x

xyx u
xK

xD
ynByu

uxDhu
MyxC exp

4
2

exp
/4

,
2

0

π
  （B.9） 

瞬时点源排放时，无边界阻碍的情况下，边界条件为： 

0, =
∂
∂

±∞=
y
Cy  

时，其解析解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y

y

x

x

yxx
u
xK

tD
tuy

tD
tux

tDDhu
MyxC exp

44
exp

4
,

22

2
      （B.10） 

 

有边界阻碍时，可将上式修正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y

y

x

x

y

y

x

x

yxx

u
xK

tD
tuyb

tD
tux

tD
tuy

tD
tux

tDDhu

MtyxC

exp
4

2
4

exp
44

exp

4
,,

2222

2

  （B.11） 

式中，b－污染源到边界的距离 

当为岸边排放时，即 b=0 时，上式可变为： 

( ) ( ) ( ) ( )Kt
tD
tuy

tD
tux

tDDhu
MtyxC

y

y

x

x

yxx

−
⎥
⎥
⎦

⎤

⎢
⎢
⎣

⎡ −
−−

−
−= exp

44
exp

4
2,,

22

2
  （B.12） 

 

y

虚源

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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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

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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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图 B.3 双边界的中心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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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资料性附录） 

地下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概念模型 

 

C.1  群井的水源保护区范围的概念模型图 

 
 

R2

R2R1

R1

R2

R1

水井

井群外包线 一级保护区边界线 二级保护区边界线

R1 一级保护区半径 R2 一级保护区半径

A、线性布井 B、非线性布井

R2

R2R1

R1

R2

R1

水井

井群外包线 一级保护区边界线 二级保护区边界线

R1 一级保护区半径 R2 一级保护区半径

A、线性布井 B、非线性布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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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抽水井的水源开采影响区的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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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地下水溶质运移数值模型 

 

水是溶质运移的载体，地下水溶质运移数值模拟宜在地下水流场模拟基础上，因此地下水溶质

运移数值模型包括水流模型和溶质运移模型两部分。 

D.1  地下水水流模型 

非均质、各向异性、空间三维结构、非稳定地下水流系统： 

1）控制方程 

szyxs q
z
hK

zy
hK

yx
hK

xt
h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Ss—给水度[L-1]； 

h—水位[L]； 

Kx，Ky，Kz—分别为 x，y，z 方向上的渗透系数[LT-1]； 

t—时间[T]； 

qs—源汇项[T-1]； 

2）初始条件： 

0,),,(                ),,(),,,( 0 =Ω∈= tzyxzyxhtzyxh  

式中： 

),,(0 zyxh
—已知水位分布； 

Ω—模型模拟区。 

3）边界条件： 
第一类边界： 

0,),,(                 ),,,(),,,( 1
1

≥Γ∈=
Γ

tzyxtzyxhtzyxh
 

式中： 

1Γ —一类边界； 

h(x,y,z,t)—一类边界上的已知水位函数； 

第二类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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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z)y,(x,                     ),,(
2

Γ∈=
∂

∂

Γ

zyxq
n
hk

 

式中： 

2Γ —二类边界； 

K—三维空间上的渗透系数张量； 

n—边界 2Γ 的外法线方向； 

q(x,y,z)—二类边界上已知流量函数。 

第三类边界： 

                     z)y,(x, ))((
3

qh
n
hzhk =+
∂

∂
−

Γ

α
 

式中： 

α —系数； 

3Γ —二类边界； 

K—三维空间上的渗透系数张量； 

N—边界 3Γ 的外法线方向； 

q(x,y,z)—三类边界上已知流量函数。 

D.2  地下水水质模型 

1）控制方程： 

( ) CCCqCqCv
xx

CD
xt

CR bsssi
ij

ij
i

ρλθλθθθ 21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R—迟滞系数，无量纲； 

C
CR b

∂
∂

+=
θ
ρ

1
 

bρ —介质密度[ML-1]； 

θ —介质孔隙度，无量纲； 

C—组分的浓度[ML-3]； 

C —介质骨架吸附的溶质浓度[M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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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时间[T]； 

x，y，z—空间位置坐标[L]； 

Dij—水动力弥散系数张量[L2T-1]； 

Vi—地下水渗流速度张量[LT-1]； 

qs—源和汇[T-1]； 

sC
—源或汇水流中组分的浓度[ML-3]； 

1λ —溶解相一级反应速率[T-1]； 

2λ —吸附相一级反应速率[T-1]； 

2）初始条件： 

0,),,(),,(),,( 0 =Ω∈= tzyxzyxczyxC  

式中： 

),,(0 zyxc
—已知浓度分布； 

Ω—模型模拟区域。 

3）定解条件： 

第一类边界——Dirichlet 边界 

0,),,(),,,(),,,( 1 ≥Γ∈= tzyxtzyxctzyxC  

式中： 

1Γ —定浓度边界； 

),,,( tzyxc —定浓度边界上的浓度分布。 

第二类边界——Neumann 边界 

0,),,(),,,( 2 ≥Γ∈=
∂
∂ tzyxtzyxf
x
CD i

j
ijθ

 

式中： 

2Γ —通量边界； 

),,,( tzyxfi —边界 2Γ 上已知的弥散通量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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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边界——Cauchy 边界 

0,),,(),,,( 3 ≥Γ∈=−
∂
∂ tzyxtzyxgCq
x
CD ii

j
ijθ

 

式中： 

3Γ —混合边界； 

),,,( tzyxgi — 3Γ 上已知的对流－弥散总的通量函数。 


